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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江省宁波市鄞源公证处公证员
蔡燕莉遗失公证员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书号：111021220090387，声明作废。

韩 冬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04719，声明作废。

杨 磊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04535，声明作废。

杭州市之江法律服务所俞正阳遗
失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311010111000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初683号
杭州格物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杭氧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格物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相关证
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双休日、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二十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690号

叶宇浩：本院受理原告陈少云诉被告叶宇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4690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95号

永康市润雍商贸有限公司：上 诉 人 胡 江
毅 、胡 广 武 就 (2017) 浙 0106 民 初 2095 号 判 决 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499号

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日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曾茂全、浙江
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湖州分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4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387号

浙江中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姜志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880号

杭州易言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亿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润坤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们及张健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88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116号

周细耀: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卓永升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
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
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115号
周咸耀: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卓永升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62、1565号

於列峰：本院受理原告武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二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851号

孙卫鑫：本院受理原告何文忠诉被告孙卫鑫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 13 时 45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
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820号

石永龙：本院受理原告邢春峰与被告石永龙、
王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撤诉、简转普）、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7月12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民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85号

刘岳松：本院受理原告庞春根诉被
告刘岳松、马肖平、严跃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陆文龙、陆益欣已于二〇一八

年四月八日将与贵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
购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
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
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提存通知书

袁菊萍、潘美芹：
根据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00695251454H）
与邱耀威（身份证为 331023198311225134）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天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
事判决书》﹝（2017）浙1023民初5373号﹞所享

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房屋抵押权、保证
人保证权)全部转让给邱耀威。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和共同还款人，请你们向邱耀威履
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4日

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与邱耀威债权转让的公告

赵炜：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
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2018 年4 月10日作出
余城法罚告字[2018]第00395号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如
下：经查实，从2016年9月开始,你在五常街道
悦西溪府晓苑5幢2单元102室南侧、西侧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你在主房
西侧、南侧，修建围墙，为砖混结构，呈不规则
形状，长度为24.5米，高为1.2米，宽0.15米，占
地面积3.7平方米。围墙陆续施工到2016年
12月份完成。2018年2月份，你又在主房西侧
又搭建1个铝合金雨棚，由4根柱子支撑，部分
用木栅栏围挡。长3.5米，宽3米，面积为10.5
平方米。2018 年 3 月 23 日，余杭规划分局作
出了“1、该建设行为未经规划审批许可。2、不
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不
同意补办相关手续”的回复意见。认定本案
事实的证据有取证照片2张，《现场笔录》1份，

《询问笔录》3份，《征求意见函》1份等材料。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
规定，本机关拟给予如下行政处罚：责令15日
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搭建的围墙（计占地面
积约3.7平方米）和雨棚（计占地面积约10.5平
方米）并恢复原状。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城法罚
告字[2018]第003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可在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送 达 公 告

绍兴市越城区金一指足浴店（黄仕敏）（身份证
号：522422197801153628，贵州省清镇市新
店镇中坝村盐井组人）：

你未经批准从2017年6月起擅自在绍兴
市越城区城南街道状元新村8幢5号提供足浴
服务，本局依法对你作出行政处罚。但你至今
尚未履行，现予以催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

规定，现将催告书（绍越卫催〔2018〕2号）实施
公告送达。（催告书详见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公众网通知公告栏 http://wsjs.
sxyc.gov.cn）。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4月24日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催告书送达公告

杭州香格里拉整形外科门诊部有限公
司：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18）杭仲（萧）字
第57号申请人郑凤仙与你方关于合作协议纠
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一、你方立即向申
请人返还保证金2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支付应退还保证金的利息（自申请人申请
仲裁之日起算，计算至裁决生效之日止）；二、
本案仲裁费用由你方承担。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
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
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8年7月31
日下午两点整在本仲裁委员会萧山分会第二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
西 河 路 447 号 ，邮 编 311200，电 话 0571 －
82660820）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自游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刘欣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8）第
073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4月24日

仲裁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将按相关程序予以火化。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4月24日

寻亲公告
某男孩，2018年3月11日出生，2018年3月28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钟

山乡中一村某居民家门口。身穿一套白色带小花的小衣裤，外包一条包被，
随身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2018年4月4日由桐庐县公安局横村派出所送
入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进行照料。2018年4月14日13：30，男孩因新生儿败
血症等多种疾病并发，经浙江省儿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丰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等18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情况见下表：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良好的财务和诚信情况条件等，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1373888008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借款人

宁波丰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润爱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碟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荣安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凯拓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华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雀苑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限公司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新国太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立德现代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虞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超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明宇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鼎鑫砂轮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恒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超凡工量具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元

12778349.19

56750000.00

46000000.00

14800000.00

27000000.00

29789986.28

26985196.42

26918165.66

17000000.00

48755561.96

7410000.00

27900000.00

13750000.00

17900000.00

26400000.00

8500000.00

17180000.00

14160000.00

欠息/元

1696745.24

6037703.14

3349003.70

1987110.13

3452177.72

1928978.70

3022234.91

3025800.71

1970314.47

3052846.88

525360.77

9673114.11

863549.75

1011286.62

1671717.45

578556.37

1289116.29

894100.23

担保人

宁波吉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环亚磁材有限公司、林惠孟、徐辉、方柏君

徐寅达、胡丰、慈溪市普润进出口有限公司、慈溪经济开发区思谱曼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凯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鹏轴承有限公司，胡建学、胡引珍 、宁波金碟精密机械轴承有限公司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 、孙金金

宁波杭州湾新区润翔电器有限公司、卢银灿

宁波洁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慈溪森美宝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建峰、岑海霞 、慈溪
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文诚文体旅游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限公司

慈溪市亚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罗永富、李桂芳、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叶国太.叶智美 、管雅凤、叶红兵

宁波市科技园区华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王娜 、谢传
钢、谢体仁、王海波

何火种、李金芬、李火灿、朱彩英、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柏忠、陆雅芬、郑文祥、姚巧珍、谢春尧、连秋凤、吴美丽、宁波聚鑫
置业有限公司、何利钢 、宁波创新建设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柏忠、陆雅芬、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余姚华鼎砂轮制造有限公
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利钢、何丹丹、陆雅芬、何柏忠、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华升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聚鑫联合集团、宁波超巨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陈正光、章锦绿、叶仕月、章小燕、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超凡工量具工贸有限公司

抵押物
1、位于胜山镇胜地名苑2套商铺抵押，建筑面积453.03平方米；2、位于胜山镇马潭南路的商用房抵押，建
筑面积288.95平方米；3、位于胜山镇镇南大道22号及26号的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90.38平方米
1、浙江心连心电器有限公司抵押设备；2、位于新浦镇老浦村的工业厂房，土地面积6.96亩，建筑面积为
3046.1平方米
位于余姚市泗门镇工业功能园区长振路的工业用房，土地面积45965.31平方米，建筑面积31915.52平方
米

位于坎墩街道清水湾小区住宅，面积359.23平方米

位于浒山街道解放东街金沙大厦的商铺, 房产面积79.41平方米，土地面积为86.14平方米

位于逍林镇新园村的商用房，房产面积2340.82平方米，土地面积5390平方米

位于周巷镇海莫村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4.63亩，建筑面积13393.33平方米

1、位于周巷镇海莫村工业房地产, 土地面积3.03亩，建筑面积为6955.9平方米；2、位于周巷镇海莫村工
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4.63亩，建筑面积为13393.33平方米,第二顺序抵押。

慈溪市杭州湾纯净水容器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抵押

企业自身所有的位于慈溪市浒山街道西洋寺村的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4421.6平方米，土地面积62.62
平方米

位于宁波海景花园房地产抵押,房屋建筑面积为257.38平方米，车库2个合计面积38.98平方米

位于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771、773、769号的3套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494.25平方米；2、位于环城北路东
段334弄的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290.82平方米
1、位于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城市星光苑的住宅抵押，建筑面积236.81平方米；2、位于城市星光苑的7套商
铺抵押，建筑面积837.99平方米
1、位于慈溪市白沙街道文一路的4套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740.06平方米，土地面积64.22平方米；2、位
于镇海区鼓楼东路27号的住宅抵押，建筑面积51.83平方米
1、位于鄞州区中河街道金湾华庭小区的住宅抵押，建筑面积268.99平方米；2、位于海曙区长春路70号的
办公用房抵押，建筑面积768.41平方米；3、位于余姚市梨洲街道扶贫开发区茂盛路的工业厂房，建筑面
积2429.68平方米，土地12.64亩；4、位于北仑区的戚家山江滨路的房地产抵押，建筑面积233.12平方米；
5、位于北仑区的新碶横河路121号的住宅抵押，建筑面积336.8平方米

位于慈溪白沙路街道城市星光苑的17套办公用房抵押，建筑面积989.93平方米，土地面积85.88平方米

位于永红村范江岸50弄38号的房产作抵押，建筑面积493.92平方米，土地面积162.36平方米

位于余姚市低塘街道芦城村的工业用地抵押，土地面积19125.78平方米


